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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旭

为贯彻落实中央整治形式主义、 为

基层减负的精神， 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

“一取消三不再” 措施， 即： 取消一切

对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的

不必要、 不恰当、 不合理考核， 不再执

行检察业务评价指标体系， 不再设置各

类通报值等评价指标， 不再对各地业务

数据进行排名通报。 应当说， 该项改革

有利于为各级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减

负”， 使其不再为数据所困、 为考核所

累， 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案件办理的质

效中。 因此， 上述改革得到检察人员和

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不可否认， 近年来考核指标在检察

工作中发挥着“指挥棒” 和“风向标”

的作用。 但一些考核指标让检察官无所

适从， 甚至走向考核初衷的反面， 变成

制约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消极力量。

例如， 为了减少羁押， 不仅考核诉前羁

押率， 还考核不起诉率。 由于“捕后不

诉” 是负向考核指标， 一些检察官为了

不被考评扣分， 即便犯罪嫌疑人符合不

起诉条件， 也要强行起诉。 又如， “可

捕可不捕的不捕” 是检察机关在审查逮

捕中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 但是， 一些

检察机关为了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数量的

考核中得分， 将属于“可捕可不捕” 的

犯罪嫌疑人一概逮捕， 待羁押必要性审

查时再建议予以变更逮捕措施。 再如，

过去检察机关监督的成效以被监督单位

的回复率而非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的数量

作为考核指标， 一些被监督单位对于正

确的监督意见也可能不予回复， 挫伤了

检察机关加强监督的责任与动力。

因此， 考核指标的设置应当科学、

合理， 符合检察办案规律。 不能为了数

据好看， 迫使检察人员弄虚作假。 在过

去考核“案件比” 时， 笔者曾到某市检

察院调研， 据介绍， 该市级院的“案件

比” 已低至 1： 1.4， 但是在全省各市级

院中却仅排名第六。 在认罪认罚案件量

刑建议采纳率成为考核指标时， 个别检察

机关待法院判决后再“倒签” 《认罪认罚

具结书》， 由此形成法院采纳率达到 100%

的假象； 还有一些检察院为了提高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适用率， 强迫犯罪嫌疑人认罪

认罚或者以较宽的量刑建议为“诱饵” 换

得认罪认罚。 其实， 案件因事实不清、 证

据不足被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 被告人

上诉等均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职权和权

利， 刑事诉讼法的效力层级高于最高人民

检察院的考核文件。 检察人员理应优先适

用刑事诉讼法， 而非上级的考核文件。

任何事物都具有辩证性。 虽然考核会

产生种种弊端， 但在过去的案件管理中也

曾发挥重要作用。 一律取消考评， 随之而

来的问题亦不容忽视， 例如， 考核指标是

评价案件质量的重要因素。 一旦全部取

消， 案件办理的质效又该如何评价？ 如何

保障？ 在考核作为案件管理手段“退出”

后， 检察机关如何实现质量管理、 案件管

理和业务管理？ 据悉， 最高人民检察院计

划通过“三个管理” 来保证检察官高质效

办好每一个案件， 今后的抓手将是案件质

量检查评查和司法责任追究惩戒。 但是，

案件质量评查具有事后性， 不符合司法亲

历性的规律， 通过评查就能评出质量和效

率， 让人不无疑问。 至于司法责任追究，

不具有普遍性和常态性， 且难逃追责疲软

的问题。

“一刀切” 取消考核， 固然有利于基层

减负， 但是没有了这一手段， 又有什么替

代性措施来保障案件质效呢？ 既然是“取

消不必要、 不恰当、 不合理的考核”， 那

就意味着并非取消所有的考核。 哪些是

“必要、 恰当、 合理” 的指标？ 是否应当

保留这类指标， 仍有待研究。 在笔者看

来， 所谓“不必要、 不恰当、 不合理考

核” 应当是指那些设定的指标违反检察办

案规律或者促使检察人员弄虚作假的考

核。 保留“必要和合理” 的考核指标和指

标设置的科学性乃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首先， 一些检察工作仍需考核指标进

行检验。 例如， 刑诉法规定的羁押必要性

审查制度若要“激活”， 仍需要考核羁押

必要性审查率。 刑诉法规定的办案时限，

尚需要对办案时间进行考核， 否则， 何谈

办案质效问题。

其次， 设定促使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

的正向指标。 检察官客观义务就是要注意

各种“不利” 和“有利” 犯罪嫌疑人的情

况， 应通过指标的设定， 督促检察官履行

“安良” 职能。 例如， 证据合法性调查率、

非法证据排除率、 律师参与辩护率等等。

必须承认， 一些指标的设置不仅有利

于调动办案人员的积极性， 也有助于保障

案件质量， 对这类指标仍应予以保留。 如

果检察机关一律不进行考核， 又如何保证

检察人员不作为、 慢作为的问题不会发

生？ 又如何保证案件质效不会降低？ 现在

需要做的是改变以前“唯数据论” 而忽视

办案质效的问题， 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 长期以来， 考核作为检察机关

惯常且有效的管理手段， 在保障案件质量

和效率方面曾经发挥的作用和功效不可抹

杀， 也不能“一废了之”。 在找到更为有

效的管理手段前， 不应完全停止使用。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 博

导，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李奋飞

最高检 8 月 19 日召开党组会，

明确表示要取消一切不必要、 不适

当、 不合理的考核。 10 月中旬， 最

高检又召开检委会 （扩大） 会议和党

组会， 进一步明确检察业务考评机制

的改革方向： 取消一切对各级检察机

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的不必要、 不

恰当、 不合理考核， 不再执行检察业

务评价指标体系， 不再设置各类通报

值等评价指标， 不再对各地业务数据

进行排名通报， 把注意力和主要精力

聚焦到办案上来。

实际上， 在“一取消三不再” 推

行前， 检察业务考评机制就已初步变

革。 2023 年 4 月， 最高检提出“不

能让检察官被数据考核所累”， 并把

业务考评指标精简为 46 项。 2024 年

初， 最高检检委会修订《检察机关案

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 将业务考评

指标从 46 项精简至 38 项、 减少指标

通报值， 进一步突出对检察业务工作

的整体评价， 旨在提升效率与减轻基

层负担， 防止出现“数据美容” 乃至

弄虚作假现象。 然而， 观察现有的检

察业务考评机制， 可以发现仍有一些

内容需要进一步加以优化。

数据考评方面， 检察机关采取

“一刀切” 的做法， 即统一指标与数

据标准， 未能充分兼顾检察机关的案

件类型以及各地经济社会和检察工作

发展的差异， 显然有悖司法工作内在

规律。 例如， 对刑事、 民事、 行政、

公益诉讼四大检察案件数的比值进行

考评， 比例越均衡， 得分越高。 但刑

事案件在检察机关的办案量中占比

高，一些检察机关为了让比值更平均，

不得不增加其他三类案件的数量。

考核要点方面， 则大多采取“量

化型” 指标， 导致评估结果趋于片

面， 忽略了对案件质量的评估。 以

“案－件比” 为例， 其本意是要求兼

顾办案质量和效率， 但一些单位将其作

为考评指标， 虽能体现诉讼流程和办案

时长， 却无法体现个案中当事人异议的

情况， 而当事人异议可能导致比值上

升。 这种量化评价未能充分关注个案质

量， 更无法反映案件真实的处理成效。

具体指标方面， 许多考评指标过度

聚焦案件结果， 把“捕后不诉” “捕后

轻免刑判决率” “撤回起诉” “无罪判

决” 等作为重要评判依据， 这种情况导

致检察官角色定位的偏移， 甚至呈现出

当事人化的倾向。

实际上， 检察业务考评机制作为一

种绩效评价机制， 其核心作用在于揭示

管理实践中潜藏的问题， 并据此提出有

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从而提升管理效

能。 虽然， 将考评聚焦于办案数量与案

件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提高

检察业务管理的效能， 但是却难以满足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的要求。 因

为， 高质效办案不仅要实现案件处理结

果的公正， 还要实现案件处理过程的公

正。 因此， 在设定检察业务考评指标

时， 考评标准应当更加多元化， 既要考

量案件实体结果的公正性， 也要评估案

件办理程序的公正性。 然而， 这一理念

尚未充分投射到我国检察业务考评机制

中。 未来， 或可从以下几个关键维度对

检察考评机制进行深度革新。

其一，在考评重心上，将宏观案件分

析与个案质量相结合， 引领检察官将宝

贵精力高度聚焦于“高质效办好每一件

案件”的核心目标，在充分尊重司法规律

的基础上，促进公正与效率的双重提升。

其二， 在考评指标上， 向更加全

面、 均衡的方向发展， 并优化调整部分

聚焦实体结果的指标， 实现向“结构

比” 优化的转变。 由此在评价检察官工

作成效时， 就要根据“四大检察” 领域

各自的独特性， 从整体上审视其对所在

检察业务领域的贡献与平衡， 促进检察

职能 （办案和监督） 的全面履行与协调

发展。 同时， 应适时取消量化考核数字

指标， 及时撤销那些过分聚焦于检察实

体结果的指标， 让检察官免受数据之

困， 从而恪守客观公正立场。

其三， 在考评模式上， 以案件质量

评查和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抓手， 保证最

高检党组提出的“三个管理” （业务管

理、 案件管理、 质量管理） 抓实抓细。

为此， 不仅要充分发挥业务数据的分析

研判功能， 找准影响检察办案的“症

结”， 为高质效履职提供更加科学全面

的参考依据， 也应大力推进检察数字案

管系统的建设， 全力推动检察业务管理

的数字化、 智能化建设。

其四， 在考评方法上， 在取消那些

不必要、 不恰当、 不合理考核的同时，

围绕调动检察官工作积极性， 提高办案

质效以及“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

正义” 的目标， 鼓励各地检察机关积极

探索， 自主设定简便易行的考评方式。

其五， 在考评结果上， 抓住司法责

任制的牛鼻子， 探索建立案件双向评价

机制。 如通过案件评查、 征询涉案主体

意见等方式， 从正向和负向两个角度对

案件办理质效做出评价， 并将该考核结

果与奖惩机制适当挂钩， 促进办案规律

与考核评价相统一， 从根本上调动办案

人员高质效办理案件的积极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纪

检监察学院双聘教授、 博导， 中国刑事

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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